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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登载了 《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4-023

）、

《日常关联交易采购公告》（

2014-02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现将以上

两项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1

、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2013

年

4

月

23

日

资本充足率：

62.43%

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实现营业收入

3618.22

万元， 利润总额

1923.07

万元。

2

、公司承诺

为确保公司资金安全，当出现《在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

案》中规定的任一情形时，公司应当及时履行临时报告的信息披露义务。

3

、备查文件

（

1

）金融服务协议（未签署版，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签署）

（

2

）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报告

二、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采购的有关事项

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阜康水泥总资产

149853.86

万元，利润总额

-2544.74

万元，营业收入

214.26

万元。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持有的股票“宇通客车” 停牌后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有

关规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指导意见，

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股票

"

宇通客车

"

（股票代码

600066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经托管行复核，本次估值调整对

民生加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比例

为

-0.27%

，按照有关规定和本公司的估值政策，对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民生加银转债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述证券的估值方法也一并进行了调整。

该股票复牌后，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

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

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 msjy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

388

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9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持有的股票“乐普医疗” 停牌后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有

关规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指导意见，

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股票

"

乐普医疗

"

（股票代码

300003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经托管行复核，本次估值调整对

民生加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比例

为

-0.29%

。

该股票复牌后，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

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

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 msjy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

388

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07� � �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2014-027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8

（星期一）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4

月

27

日至

2014

年

4

月

2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7

日

15:00

至

2014

年

4

月

2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行政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会议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安康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44

人，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股

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17

人， 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27

人。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代表股份

300,303,62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1.69%

，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代表股份

291,886,93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25%

，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代表

股份

8,416,6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4%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99,904,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

对

336,6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62,7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8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2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99,828,9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

；反

对

368,3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弃权

106,253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35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3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299,904,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

对

293,1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

106,253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35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

4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99,904,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

对

293,1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

106,253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35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299,904,6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

对

3,55,41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弃权

43,554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55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

299,904,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

对

355,41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57,954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95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99,904,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反对

293,1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

106,253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35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股东新乡市华兰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新乡市金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香港科康有限公司、新乡市世辰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

10,128,0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

；反

对

307,1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

；弃权

92,253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35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章金刚、田莉军为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期自

2014

年

4

月

28

日至

2016

年

4

月

23

日。

（

1

）独立董事候选人章金刚：同意

291,953,633

票；

（

2

）独立董事候选人田莉军：同意

291,886,933

票；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上作了《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内容已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华兰生物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载有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86� � �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2014-014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策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因此而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股票自

2014

年

4

月

28

日下午开市起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33� � � �证券简称： 万家乐 编号：2014-017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部分

提前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顺特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顺特电气

"

）与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大汉集团

"

） 及大汉集团实际控制人付胜龙签署了《借款协议》，以委托银行贷

款的形式向大汉集团提供短期借款，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借款期限

1

年（在实际借款期

限不少于

6

个月的前提下，顺特电气有权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借款本息，大汉集团经顺特电

气同意后可以提前偿还部分或全部借款本息），年利率

11%

，由大汉集团以其持有的大汉城镇

建设有限公司的

40%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时由付胜龙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关于上述委托贷款的具体内容，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4

月

27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为

2013-017

。上述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

年

5

月

20

日，顺特电气委托银行向大汉集团发放贷款

2

亿元。

经大汉集团申请，顺特电气同意其提前归还上述贷款中的

1

亿元。顺特电气收到大汉集

团归还的本金人民币

1

亿元，相应利息同时结清。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33� � � �证券简称： 万家乐 编号：2014-016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1年4亿元公司债券

2014年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等规定，本公司委托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鹏元公司

"

）对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公开发行的

4

亿元

2011

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11

万家债

"

，债券代码

"112084"

）进行

了跟踪信用评级。鹏元公司出具了《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亿元公司债券

2014

年

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对本公司

2011

年发行的

4

亿元公司债券的

2014

年跟踪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

2014

年

4

月

29

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亿元公司债券

2014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127� � � �证券简称：银河磁体 公告编号：2014-016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4-026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2013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4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15

：

00-17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广大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

p5w.net

参加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罗云先生，

CEO

兼总裁邓敏先生，副总裁兼董

事会秘书何波先生、独立董事张桥云先生，总会计师罗明辉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300011� � � �股票简称：鼎汉技术 编号：2014-48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2014-026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披露了《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经事后核查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及其正文中存在描述性错误

,

现将更正内容予以公告。

一、《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

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原为

:

2013

年

11

月

4

日

,

公司对外发布了《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

草案

)

》以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和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等

,

公司与重组交易方

-

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附生效

条件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股权质押协

议》等

,

主要内容包括

:

公司拟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及全部负债

(

评估值

201,515.89

万元

)

作为拟

出售资产出售给梅州市威华铜箔制造有限公司

;

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赣州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

1,475,650,603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经评估的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评估值

758,484.41

万元

);

以及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

(

涉及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94,552,529

股

)

。

2013

年

12

月

6

日

,

公司接到监管部门通知

:

中国证监会已对威华股份相关账户因本次重组

停牌前涉嫌内幕交易立案调查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暂停

,

存在可能被终止的风险。同

日

,

公司对外发布了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立案调查的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威华股份

2013-081

号临时公告

),

及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和风险提示。

2013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按

照有关要求在完成自查的基础上对外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自查暨股票复牌公告》

,

完

整、详实、准确地陈述了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内幕交易和不公平信息披露的

行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

由于公司相关帐户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

按照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重大资重组进程尚处于暂停状态。

2014

年

4

月

18

日

,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公司有关案件调查情况

:

“威华股份内幕交易案已完成调查

,

目前我会正在审理中。”

(http://

www.csrc.gov.cn)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董事会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４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相关账户因本次重组停牌前涉嫌内幕交易

立案调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暂停。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二、《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

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现更正为

:

2013

年

11

月

4

日

,

公司对外发布了《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

草案

)

》以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和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等

,

公司与重组交易方

-

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附生效

条件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股权质押协

议》等

,

主要内容包括

:

公司拟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及全部负债

(

评估值

201,515.89

万元

)

作为拟

出售资产出售给梅州市威华铜箔制造有限公司

;

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赣州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

1,475,650,603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经评估的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评估值

758,484.41

万元

);

以及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

(

涉及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94,552,529

股

)

。

2013

年

12

月

6

日

,

公司接到监管部门通知

:

中国证监会已对威华股份相关账户因本次重组

停牌前涉嫌内幕交易立案调查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暂停

,

存在可能被终止的风险。同

日

,

公司对外发布了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立案调查的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威华股份

2013-081

号临时公告

),

及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和风险提示。

2013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按

照有关要求在完成自查的基础上对外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自查暨股票复牌公告》

,

完

整、详实、准确地陈述了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内幕交易和不公平信息披露的

行为。

2014

年

4

月

18

日

,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公司有关案件调查情况

:

“威华股份内幕交

易案已完成调查

,

目前我会正在审理中。”

(http://www.csrc.gov.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

知》

(

以下简称“《通知》”

)

第九条的有关规定

,

公司符合恢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的条件。公

司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和西南证券以及律师—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有关主体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尽职调查

,

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满足深圳证券交易

所《通知》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恢复。

2014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对外发

布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的通知》

(

威华股份

2014-025

号临时公告

),

公司将

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目前

,

中国证监会对威华股份内幕交易案已完成调查

,

案件正在审理中

,

尚未结案

,

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可能被暂停或终止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董事会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４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相关账户因本次重组停牌前涉嫌内幕交易

立案调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暂停。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恢复。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对外

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除以上更正内容外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

更正后的《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将同时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

敬请投资者查

询。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3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蔡金萍

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３３９

，

１７３

，

７２９．９７ ３５３

，

３４８

，

２３４．４９ －４．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

，

４７９

，

９０８．３４ －８

，

８０４

，

４８９．７３ ３７．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５

，

２６１

，

３２９．２１ －９

，

２９６

，

４２０．９４ ４３．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１

，

７５８

，

０５９．８５ ２

，

９２６

，

３１５．３７ １

，

３２６．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 －０．０２ ４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 －０．０２ ４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３５％ －０．５７％ ０．２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２

，

８２３

，

４１４

，

１０５．２４ ２

，

７８３

，

５１４

，

３２８．６９ １．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５６３

，

５１２

，

８７４．３２ １

，

５６８

，

９９２

，

７８２．６７ －０．３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８

，

８０３．８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２４．６９

合计

－２１８

，

５７９．１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

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０

，

３８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建华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０１％ １７６

，

６９３

，

６００ １３２

，

５８０

，

８００

质押

１２４

，

４８３

，

６００

李晓奇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６６％ ６２

，

１０２

，

２７３ ０

质押

１６

，

２５１

，

８７３

张振京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

，

８１８

，

３７９ ０

林显刚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１

，

６３８

，

２４１ ０

李艳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

，

４９９

，

９００ 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

江之星

１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０．２８％ 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０

赖小莹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１

，

３７９

，

５３８ ０

迟晓屹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３３９

，

８８８ ０

刘跃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０

潘振泉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１

，

２８９

，

９６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晓奇

６２

，

１０２

，

２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

，

１０２

，

２７３

李建华

４４

，

１１２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

，

１１２

，

８００

张振京

１

，

８１８

，

３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１８

，

３７９

林显刚

１

，

６３８

，

２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３８

，

２４１

李艳

１

，

４９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９９

，

９０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

江之星

１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

赖小莹

１

，

３７９

，

５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７９

，

５３８

迟晓屹

１

，

３３９

，

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３９

，

８８８

刘跃华

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

潘振泉

１

，

２８９

，

９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８９

，

９６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主要股东

－－

李建华先生与李晓奇女士为父女关系，构成关联股东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一

)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说明

1

、应收票据较上年期末增加了

113.2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产品收到银行承

兑汇票同比增加所致。

2

、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加了

58.53%,

主要是由于公司在报告期内增加了未结算的造

林款所致。

3

、在建工程较上年期末减少了

46.49%,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同比完工结转

固定资产所致。

4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期末减少了

42.95%,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相应支付了上年末

提取的职工年终奖所致。

5

、应交税费较上年期末增加了

37.8%,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进项税金减少

,

销项税金

增加

,

相应增加应交增值税所致。

(

二

)

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说明

1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44.11%,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产品运输费用同比增加所

致。

2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35.72%,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相应归还了到期银行借款

所致。

3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54.92%,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影响公司产品减值的原因

消除

,

转回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4

、利润总额、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38.19%,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毛利

率同比增加了

4.49%,

以及财务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

三

)

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62.91%,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

司收到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326.98%,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同比减少

7.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减少

16.48%

所致。

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32.90%,

主

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同比减少固定资产购置支出所致。

5

、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42.81%,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同比减

少了银行借款所致。

6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62.55%,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同比偿还

了到期银行借款所致。

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07.72%,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货

币资金同比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3

年

11

月

4

日

,

公司对外发布了《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

草案

)

》以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和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等

,

公司与重组交易方

-

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附生效

条件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股权质押协

议》等

,

主要内容包括

:

公司拟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及全部负债

(

评估值

201,515.89

万元

)

作为拟

出售资产出售给梅州市威华铜箔制造有限公司

;

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赣州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

1,475,650,603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经评估的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评估值

758,484.41

万元

);

以及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

(

涉及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94,552,529

股

)

。

2013

年

12

月

6

日

,

公司接到监管部门通知

:

中国证监会已对威华股份相关账户因本次重组

停牌前涉嫌内幕交易立案调查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暂停

,

存在可能被终止的风险。同

日

,

公司对外发布了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立案调查的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威华股份

2013-081

号临时公告

),

及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和风险提示。

2013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按

照有关要求在完成自查的基础上对外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自查暨股票复牌公告》

,

完

整、详实、准确地陈述了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内幕交易和不公平信息披露的

行为。

2014

年

4

月

18

日

,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公司有关案件调查情况

:

“威华股份内幕交

易案已完成调查

,

目前我会正在审理中。”

(http://www.csrc.gov.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

知》

(

以下简称“《通知》”

)

第九条的有关规定

,

公司符合恢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的条件。公

司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和西南证券以及律师—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有关主体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尽职调查

,

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满足深圳证券交易

所《通知》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恢复。

2014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对外发

布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的通知》

(

威华股份

2014-025

号临时公告

),

公司将

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目前

,

中国证监会对威华股份内幕交易案已完成调查

,

案件正在审理中

,

尚未结案

,

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可能被暂停或终止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董事会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４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相关账户因本次重组停牌前涉嫌内幕交易

立案调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暂停。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恢复。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对外

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 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李建华

１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２

、“本人作

为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董事长，郑重作出如下承诺：本人在今后

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利用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地位或以其他身份

进行损害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本人及受本人控制的

企业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市场公平

原则进行，在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涉及己方的关联交易

进行决策时，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自觉回避。如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

东造成损失的，将向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作出赔偿。”

３

、“本人作为

持有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０１％

股份的股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本人目前

没有、将来也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生产经营上对广东威华股

份有限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拥有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

任何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本人愿意

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本人在

持有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期间，本承诺持续有效。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在其

担任

公司

董事

期

间，

其作

为公

司的

股

东、

董

事、

董事

长期

间。

正在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李晓奇

１．

本人在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利用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地位或

以其他身份进行损害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本人及受

本人控制的企业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

循市场公平原则进行，在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涉及己方

的关联交易进行决策时，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威华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自觉回避。如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将向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作出赔偿。

２．

本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生产经营上对广

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拥有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竞

争关系的任何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本人在持有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期间，本承诺持续有效。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

在其

作为

公司

股东

期间

正在

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１０％

至

４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５３２．１６

至

８２７．８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５９１．２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将继续加大内部经营管理举措，严格控制产品

成本，进一步降低各项费用支出，在挖潜增效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

市场供销体系的完善和扩充。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股

比例（

％

）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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